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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

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3、公司实际出席董事5人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周静侃 

电话：0571-22897396 

电子邮箱： zjk841127@163.com 

办公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 1755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60,527,134.24 122,912,501.04 30.60% 

毛利率% 23.28% 22.3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85,650.86 12,429,704.01 64.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340,421.37 10,888,583.70 7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23.41% 16.1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22.10% 1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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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0.61 0.37 64.86% 

 

2、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

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643,332 31.83% -897,750 9,745,582 29.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5,973,332 17.86% 0 5,973,332 17.86% 

      董事、监事、高

管 

2,308,000 6.90% -738,750 1,569,250 4.69% 

      核心员工 1,014,000 3.03% -43,900 970,100 2.9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796,668 68.17% 897,750 23,694,418 70.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7,066,668 51.04% 0 17,066,668 51.04% 

      董事、监事、高

管 

5,730,000 17.14% 897,750 6,627,750 19.82% 

      核心员工 90,000 0.27% 0 90,000 0.27% 

     总股本 33,440,000 - 0 33,4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3、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浙 江 吉 华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23,040,000 0 23,040,000 68.90% 17,066,668 5,973,332 

2 刘海兵 6,085,000 35,000 6,120,000 18.30% 5,002,500 1,117,500 

3 杨泉明 1,473,000 14,000 1,487,000 4.45% 1,115,250 371,750 

4 安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610,000 0 610,000 1.82% 0 610,000 

5 周静侃 270,000 0 270,000 0.81% 270,000 0 

6 徐芝芳 228,000 0 228,000 0.68% 0 228,000 

7 王细华 200,000 0 200,000 0.60% 0 200,000 

8 秦华 200,000 0 200,000 0.60% 150,000 200,000 

9 钱涛 184,000 -3,900 180,100 0.54% 0 180,100 

10 王美芳 210,000 -40,000 170,000 0.51% 0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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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500,000 5,100 32,505,100 97.21% 23,604,418 9,050,68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是吉华集团，实际控制人

是邵伯金(2020年 6月 18日，徐建初已不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

系，各股东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 

 

4、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 68.8995%股份。邵伯金先生、徐建初先生为吉华集团实质控制人。2020

年 6 月 18 日吉华集团发布关于公司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协议到期不再续签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吉华集团实质控

制人由邵伯金先生、徐建初先生变更为邵伯金先生，暨吉华材料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邵伯金先生。 

邵伯金先生，1952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 11

月至 1997 年 12月，任吉化萧山联营染料厂厂长、萧山聚氨酯泡沫厂厂长。1998

年 10月至 2004年 7 月，任杭州吉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技术中心主

任。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吉华集团总经理。2003 年 8 月起，任吉华

集团董事长。邵伯金先生还担任了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萧山区化

工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2020年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0,527,134.24 元，同比增长 30.60%；净

利润 20,485,650.86 元，同比增长 64.8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

产 125,556,222.60 元，净资产 94,980,911.02 元。。 

公司在报告期内对上一年度经营计划基本完成，主要原因整个行业销售都复

苏，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主要受原材料成本价格下降，产量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更加专注于不粘涂料的市场，着重加强研发投入，以期

做大做强。制造业的方向是“新需求、高附加值和服务”，这就要求企业在研发、

制造和售后服务上建立一系列自己的核心能力。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需要跟踪

市场动态，了解消费者或客户需求，进而研发迎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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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改进制造工艺来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建立和提高服务标准。2019

年 ，面对宏观经济逐渐复苏、中美贸易战不利形势，公司管理层加强精细化管

理。 

2021年公司的经营计划销售收入为 1.85亿元（含税），综合效益 2100万元。 

报告期内，国内市场需求变化产生利好行情。在此市场形势下，公司 2014

年就着手研发的高性能不粘涂料投放入国内市场，抢先占领了国内市场，目前已

有国外公司前来订购此款产品，该产品在行业内具有明显的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核心

的研发团队，产品自主研发对于市场同类产品性价比更具优势，用户需求和认可

度较高。 

2、公司 2021年度经营计划 

公司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不粘涂料的领跑者，行业创新发展的典范。 

第一，公司将继续以研发及服务为企业核心，充分发挥公司不粘涂料行业优

势，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以节能减排和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加快新技术的理

论研究及新产品的开发，确保公司在特种涂料的行业领导地位，同时，根据客户

要求增加的技术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为客户提供不同需求的涂料。同时，公司

利用对产品的了解及优势，为客户产品提供解决方案及规划，打造新型的涂料。

通过与国外知名涂料企业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积极

拓展国际市场，在现有国外客户的基础上，开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客户，实现

全球销售。 

第二，利用公司目前的技术平台，在老产品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支持未来

产品的开发创新，加快改性树脂的投产步伐，尽快实现量产。 

第三，在可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和行业中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或团队合作，进

行新产品新思路的强强联合或并购，共同做强做大公司，共赢发展。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

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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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年度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应当对涉及事

项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吉华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